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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聽證會 

聽證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 年 11 月 1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室 

参、會議主席：經濟部能源局林局長全能(李副局長君禮代) 

肆、會議紀錄：經濟部能源局 

伍、會議結論： 

一、 107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是否進行調整，待

審定會作出結論後，將依法報請經濟部正式公告實施。  

二、 本次聽證會會議簡報所述費率訂定引用之參數、資料來源及聽證

紀錄將公開上網於經濟部能源局再生能源發展條例專區。 

陸、發言紀要： 

一、 力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俊吉總經理 

(一) 鋼材、人工、材料等都漲價，為何期初成本還會調降。 

(二) 期初設置成本參採的對象為設備認定發票，但此發票不足以代

表全部的發生成本。 

(三) 建議政府對於躉購費率的訂定應該參考目標量是否達成，而較

不應參考全部的發生成本。 

(四) 躉購費率的訂定係為審定會委員進行檢討及訂定，程序是否合

宜應可再檢討。 

二、 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公會  郭軒甫理事長 

(一) 期初設置成本 

1. 以國際的模組價格來看台灣模組價格是不準確的，實際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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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從 106 年初至今先跌後漲，其實是維持平盤。 

2. 設置時均需增加屋頂換新費用或防水施作費用，尤其是公有

屋頂更是要求防水要有二十年的保固，故每瓩增加約

3,500~4,500 元，佔總成本的 4%。 

3. 106 年開始實施一例一休，人事成本相對增加。 

4. 中鋼鋼材盤價在近半年內上漲 23%，對整體施工成本己造成

4%的總體建置成本上漲。 

5. 100 瓩以下，在申請設備登記時所申報之發票均為必要之主

要設備為主以『節省工作量』，不再另外收集其它工種或工

項之發票。100 瓩以上之大案件，銀行不管表面上說放款八

成或七成，其實就是 38,500~40,000 元/瓩之間，反推所需提

供之發票金額大約為 50,000 元/瓩，這也就是為何發票金額

偏低之原因。也是因為不需要再另外收集其它工種或工項之

發票為『節省工作』使然。 

6. 台電針對線路工程費因為虧損預計加收費用 1,000~1,500 元/

瓩。 

7. 台電在台電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聯技術要點修法後，為考量

電網之穩定及資料之收集分析，要求 100 瓩以下之第三型發

電設備要裝設指定之監控設置，每一案場至少需 10～20 萬

之建置成本，影響期初設置成本至少 0.5~1%。 

(二) 平均資金成本率 

美國本年度預計第三次升息，從去年年底己經升息四次，共

升息四碼，升息 1%。其它各國在考量資金排擠效益，預期

也會紛紛升息，故建議平均資金成本率應參採 5.51%。 

(三) 發電量 

1. 工研院發電資料數據可能有問題，發電量過高，請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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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應考量 20年模組遞減效率。 

(四) 費率 

1. 2 年目標 1.52GW 花了 15 個月只達成 472MW 的併網量，建

議應適當提高躉購費率，以吸引投資及提升設置量。 

2. 建議高效能模組加成應調高至 12%。 

3. 因為台電細部協商簽約及外線施作都長達 6 個月以上，建議

費率適用延長標準，應修改為第三型同意備案日後 6 個月內

完工者，第一、二型同意備案日後 8 個月內完工者。 

三、 聯發新能源有限公司  梁復國經理 (授權郭軒甫理事長發言) 

 

四、 中租迪和(股)公司  陳瑞興副總經理 

(一) 平均資金成本率中部分的無風險報酬為 1.12%，其理由為何，

建議應再提高一碼。 

(二) 金融機構操作實務利率是浮動的，不應為一個定值。 

(三) 利率交換選擇權利率為 2.5%，考量無風險利率低估，加上利

率浮動概念，建議 WACC 應該 5.5%以上。 

(四) 資料中參考歐洲公債利率是否合宜應再檢討。 

五、 台灣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  劉潔鳳理事 

(一) 觀察 2015~2018 年屋頂型太陽光電躉購費率調降比率，為何

2018年較 2015~2017 年降幅較過往為大，特別是 1~20 瓩。 

(二) 躉購費率調降原因為何？是不鼓勵 20 瓩以下設置？或是規劃

施工等相關成本下降？或是模組成本下降，或是政策大轉彎。 

(三) 2017年若只計算期初設置成本，回收年限為 9~10年，尚不包

含運維、保險、逆變器更換、模組效率遞減等；若是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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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年限則變為 10~12 年，尚不包含運維、保險、逆變器更

換、模組效率遞減等。 

六、 日煬科技有限公司  李秀蓮財務長 

(一) 國內多數水庫(或埤塘)肩負著灌溉及引用水蓄水用途，更有鑑

於毒雞蛋事件層出不窮，為避免水庫(或埤塘)受到化學物質影

響造成危害後代子孫情形發生，期望政府及相關單位，能由源

頭管控做起，在大量推動水上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之初

期，能導入使用以食品級材料所製作之水上型系統組件之選

項，真實正為環保及後代子孫盡一份心力。 

(二) 金屬不鏽鋼浮筒與市面現有成本每瓩增加 4,800元。 

(三) 由於製造成本之差異，期望政府能基於支持業者生產具環保之

產品，也讓好的產品能有生存空間，而能有適當之電價補貼方

案，鼓勵使用環保產品之普羅大眾。支持環保需要較高的費

用，與較多的用心，若政府有心，民眾將更有意願來支持環境

保護，讓我們從心出發。 

(四) 計算方式：查 106 年公告浮力式成本 60,100 元/瓩；但金屬製

造成本為 64,900 元/瓩(60,100+4,800)，兩者相比其造價增加

1.0799倍(64,900/60,100)，建議躉購電價以 5.3350元/度，大約

加 8%(4.9403*1.0799)。  

七、 綠能科技  林士源總經理 

(一) 為鼓勵再生能源成為自主能源之重要一環，建議針對相同效率

之多晶高效 VPC 模組可有較高之費率，以符合 100% made in 

Taiwan 之精神，因為台灣有約 7GW之多晶晶片產能，但單晶

晶片來自於中國。 

(二) 針對創新之模組產品可以提高費率，以爭取更多之安裝場域而

加速政府再生能源之目標達成，例如，人行步道/高速公路兩

側，該案例在國外皆有實例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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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雲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譚宇軒執行長 

(一) 針對大規模太陽光電設置案場，目前尚無設置實例，原因為

何？ 

(二) 建議針對大規模太陽光電設置案場參考台電昇壓站 30 個月施

工時程，因此建議改採簽約費率，若無法採簽約費率，建議費

率適用寬限期改為 2 年，以因應整個設置時程。 

九、 永鑫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湯孟翰董事長 

(一) 針對大規模太陽光電地面型電廠，建議增加特高壓太陽光電費

率類別。 

(二) 特高壓昇壓站設置成本每瓩 2~3萬，若需考量鹽害等問題，尚

需要增設室內型特高壓昇壓站，成本亦會增加。 

十、 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姜皞先秘書長 

(一) 依倫敦金屬交易所數據顯示，太陽能系統 BOM 三大材料中鋁

價在今年 7月 24日～10 月 24日上漲 12.1%，銅價同期間上漲

13.4%，另外中鋼公司國內鋼品盤價今年亦上漲 22%，且第三

季上漲 6.6%。 

(二) BOM、鋁架、機件、銅電導線、支撐架鋼材，佔成本約 50%，

在第三季(躉購費率調查尚未納入該期間)上漲至少 12~15%，

且持續上漲。因此系統成本上漲約 6~7.5%。(BOM 佔 50%、

上漲 12~15%)。人力成本上升，公務員加薪，帶動民間加薪。 

(三) VPC 高效加成 6%，建議上調至 10%，近期國內市場已經有業

者拿中國第三地高效模組來銷售，強調吸收 6%(約 10 美分/瓩)

差價。但國人不知道品質問題，若使用實不利台灣產業。建議

一次拉高 10%，排除海外不良品。 

(四) 小型(<20瓩)不應該降低，BOM成本更高。 

(五) 躉購費率不應採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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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日簡報 p12，106 年屋頂型 100~500 瓩成本比 105 年提高

0.23%，應忠實反應提高躉購費率。 

(七) 台東幅員廣，其發電量比桃園、竹苗低，且偏鄉，部落成本高，

颱風屬迎風面(東部)，建議台東納入費率加碼區。 

十一、 全面性系統整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廖禎松總經理 

(一) 太陽能光電目前是國內最大的全民投資案，建議提升國內模組

的使用率，使用高效模組應加成到 12%以上。 

(二) 上下期費率應於統一 ，在過往趕工事件以造成傷害，為何現

還有上下期之分，請多體諒施工者之辛苦。 

(三) 區域加成電價，應將中南部山城之鄉鎮一起納入考量範圍內，

與北部相同費率，如台中市和平區、台中市新社區、台中市東

勢區、南投縣埔里鄉、南投縣水里鄉、南投縣集集鄉、南投縣

國姓鄉、南投縣中寮鄉、南投縣鹿谷鄉、南投縣仁愛鄉、南投

縣水里鎮、嘉義縣竹崎鄉、嘉義縣梅山鄉、嘉義縣番路鄉、嘉

義縣阿里山鄉、嘉義縣大埔鄉、高雄縣六龜區、高雄縣那瑪夏

區、高雄縣甲仙區、高雄縣茂林區、高雄縣桃源區、屏東縣三

地門鄉、屏東縣霧台鄉、屏東縣瑪家鄉、屏東縣泰武鄉、屏東

縣來義鄉、屏東縣泰日鄉、屏東縣獅子鄉、屏東縣牡丹鄉、屏

東縣滿州鄉等地區。 

(四) 一例一休的勞工法規，現行的工資成本已提升到 15%，建議應

考量納入。 

(五) 現政府已定太陽光電總體目標 1.52GW，到明年要達到，今年

未到一半，建議費率未達標，不調降。 

十二、 友達晶材  林金宏副理 

(一) 躉售費率應納入太陽系統報廢成本，平均資金成本率使參數

1.2%，例：NTD600 元/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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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統建置成本應與建置規範結合，目前尚未有標準規範，延長

使用。 

(三) 躉售費率應設落日條款(變成市場機制，將工業品轉成商業

品)，將新建住宅，工商規範綠能發電，同時將綠能節能屋與

標章結合(綠能)。 

(四) 鼓勵太陽能瓦片，太陽能鐵皮及太陽能雙玻模組納入 6%的登

錄中，並催生具有特色的台灣屋。 

(五) 儲能的鼓勵制度應開始著手規範，並建議與工業局、交通部推

動的電動車雙向使用結合，以善用電動車儲能。 

(六) 地面型停車棚可否免雜、建照，參考屋頂型作法，以加速推動，

各公車起始站。 

十三、 元晶太陽能  簡百邑副總經理 

針對躉購制度獎勵的措施中的太陽能光電高效模組躉購費率加成

機制建議提高，由目前的 6%調到 12%以上，其主要理由如下： 

1. 高效能模組對太陽光電發電效率非常重要，能在一定面積內發出

最大的電力，有助於系統發揮最大效能。 

2. 台灣的太陽能電池製造為全球第二大，生產廠商的技術能力為全

球首位，期望能將產出最好的產品用在本地市場。 

3. 高效能模組可以避免品質及售後服務有疑慮的海外模組充斥市

場，以維持太陽光電系統運作效能及品質。 

十四、 旭昇綠能源有限公司  呂常誠經理 

建議針對花蓮地區應提高躉購費率的加成比例，以提升設置誘因，

及因應鹽害造成設備的損害。 

十五、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周于萱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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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前(10/25)經濟部能源局於加速投資台灣專案會議，檢視目前

我國推動太陽光電階段性成果，並自陳屋頂型設置較單純，設

置速度快甚至設定 2020 年(較原先 2025 目標提前)社區屋頂要

從 120MW(2016-2017 年 ) 、 245MW(2017-2018 年 ) 到

1,400MW(2018-2020 年)，預計 3年內要成長 10倍，是否再調

降躉購費率之後仍然可行? 

(二) 本次 107 年度光電躉購費率調降，以小型微型者為最(100瓩以

下，3.75%-11.77%)與現行政府政策及新任閣揆宣示之執政方

向相違背，小型、微型以一般民眾為最大宗，是否公民為政府

心中的軟肋。 

(三) 北北基用電量較大，唯太陽光電發電效果不如中南部，以自發

自用及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精神，加上北北基電網發展較成

熟，目前不應調降躉購費率，以提高北部地區設置誘因。 

(四) 小型、微型光電躉售不應僅以成本/價格為唯一考量，小型、

微型光電具有社區及社會性效益，例如社區大廈售電之收入可

補貼社區公益(老人共餐、社區巴士、公共設施更新)，對個人

亦可作為穩定額外收入，作為分散風險的穩定投資，有助於勞

工階級在勞動環境更惡，不穩定就業的狀態下度過難關。 

十六、 沅碁光電(股)公司  鄭博文總經理 

(一) 建議發言時間為 5 分鐘；公協會代表發言時間為 10 分鐘。 

(二) 再生能源發展條例的基本精神為全民參與。 

(三) 審定會委員組成是否應加入業界代表。 

(四) PVESCO租金、一例一休人事成本皆上漲，躉購費率應考量，

若來不及蒐集資料是否可採用本公司預估值為每瓩 16%。 

(五) 併聯線路損失風險應納入考量。 

十七、 玖基企業有限公司  陳瑞德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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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費率降低是否影響投資意願，1~20 瓩費率降幅過大恐影響設

置誘因與目前政策推動方向相違背。 

(二) 北、中、南區日照不同，北區日照為中南區 60-70%，故北部

加成 15%，是否不足? 

(三) 北區標案已決標廠商，是否為因費率降低，而將欲投資案場數

量減少?例如，新北市標案共 369 處，降低後若以 100 瓩以下

案場計算約剩餘 40 餘處所。 

十八、 第一金融集團 第一創投  張清芳董事長 

(一) 今年參與與報名人數較過往少，是否對於投資誘因有所疑慮。 

(二) 鹽灘地標案得標價格為 2.6 元/度，該如何兼顧施工品質及後續

運維。 

(三) FIT應以達成建置政策目標為考量。 

(四) 公有屋頂及土地以後 FIT競標或回饋應予限制。 

(五) 速解決地面型電廠設置障礙，以因應地面型 17GW 的設置目

標。 

(六) 基載電源面臨的問題。 

(七) 有關綠能屋頂全民參與的推動方案，補貼不應該取消、協助地

方政府放寬地方自治條例。 

十九、 新日光能源  林承翰業務處長 

(一) 原物料的上漲，躉購費率的調降會給予模組廠成本的壓力。 

(二) 建議太陽光電應採簽約費率。 

(三) 躉購費率下調，相當程度影響民眾投資綠能意願，特別是 1~20

瓩這個區塊，小型民宅安裝成本相對較高，且無經濟規模，這

也是行政院長所提之綠能屋頂，全民參與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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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躉購費率下調，而民間百物齊漲，影響業者獲利，台灣太陽模

組廠商均是虧損。 

(五) 大型電站之設置期間長，躉購費率有效期應需要延長。 

(六) 台灣太陽能模組成本，並非像中國模組廠能不考慮資金成本的

狀態下，快速擴產以降低成本，故台廠之費用一直較高，下調

躉購費率只會造成設備廠商由於市場競爭，而被迫殺價造成虧

損，此舉無助於國內太陽能產業健康發展。 

(七) VPC 高效模組建議上調至 12%，以利國內產業發展。 

(八) 建議取消上、下期費率。 

二十、 TRENA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  高茹萍理事長 

(一) 針對公民電廠的躉購費率，應考慮推廣、說明及建立社區及社

會共識的成本，給予鼓勵及獎勵，提高公民參與綠能的意願。 

(二) 外匯匯率風險不應依據過去經驗納入，否則將提高投資綠能之

風險，無異打壓綠能。 

(三) 建議在太陽光電 2 年計畫未達標前，不宜逕自調降費率。 

(四) 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例第七條，再生能源發展基金用於公民參

與的比例似乎太少，基金之適用不應僅在售電。 

(五) 不懂為何參採參數缺乏屋頂型太陽光電。 

(六) 北區、東區的加成應再增加 15%。 

(七) 需量競價、汽電共生的價格高至 12 元/度，燒煤、石油沒人管，

再生能源解決環境問題卻年年限縮，不知道理為何? 

(八) 鼓勵太陽光電的回收機制。 

柒、業者書面意見： 

一、 日山能源科技  林山城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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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5 年平均太陽光電收購價 6.12元，已經比台電 6.15 元低，已

經圖利台電，如今 107年收購價又更低，將加深對台電圖利。 

 

(二) 維護費比照台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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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能源局公佈之 105 年度電力排放係數：每度電約排放 0.529

公斤的 CO2。政府須向設置者收購碳權費。 

 

(四) 取消用電補貼，將工業用電之流動電費合理化，反映真實電

價，將台電之自用電度數納入收費，反映實際發電成本。 

 

(五) 追繳台電用電費用及加強管理防偷電，就夠發展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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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8 年平均每年每瓩太陽光電發電量 904度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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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鄭孟佳先生 

提供水果搬運軌道系統設置太陽光電成本計算及建議相關資料如

附件，給您參考 

(一) 成本計算回收約需 9.4~10.7 年相較一般屋頂型 6~7 年長很多，

107 年後回收約需 10.3~11.1年。  

(二) 真正為農民著想並能兼顧農業及綠能發展需要，建議能在農地

占地容積比小於 20%、有取得合法農業需可證之設施及真正落

實能照顧農民再增加一種費率或能比照屋頂型依容量級距方

式較合理。(一般農地不適用大面積來作太陽能板，所以成本

相對比地面型大面積較高)希望能為新農業政策中(推動農電共

享雙贏)，建議主管機關能適度調整費率的政策的腳步與方

向，共同創造臺灣農村的新價值。 

 

三、 福爾摩沙綠能自主促進會 孫博萮共同發起人 

(一) FIT的費率高低，不應僅從設備成本調降做為唯一考量，應回

到建立制度的初衷，FIT希望透過補貼之政策工具，讓再生能

源大量建置，同時扶植產業，建立再生能源市場。 

(二) 台灣再生能源仍在起步階段，不應大幅調降費率，但可以以設

置裝置容量達一定規模後，將本制度日落。 

(三) 應針對公民電廠或社區型電廠訂定不同費率來鼓勵，以利於民

眾參與，亦是推動再生能源分散設置的重要方向。 

(四) 申設流程之期程因受公部門處理時程之限制，有時各窗口所需



 15 

耗費時間不一，卻可能因此影響費率，對申設者無法掌握因素

所導致的損失，加諸在申設者身上，有失公平。 

(五) 政府公部門屋頂盤點後有 2,714 座，但經評估後，有近 1400

座不宜設置，其餘 1,319座本應於今年 6 月完成設置，然仍有

865 座仍在進行標租作業，高達 65.6%，達成率已低的狀況下，

是否將使標租意願更加低落? 

(六) 小瓩屋頂因規模小，可得到的金融融資的資源更少，若調降費

率，金融狀況將更加雪上加霜。 

(七) 應考量如何鼓勵廠商多加採用台灣廠商的產品，以串連整個綠

能產業鍊的提升，而減少使用進口(較便宜)的商品。 

(八) 透過 FIT是將發電的環境、空汙等外部成本內部化，為彰顯環

境正義之措施。 

(九) 請以 Email 提供聽證會會議記錄。 

(十) 躉購費率之參數(代入數字為何?)及相關參考資料應全數公開

於網站，以昭公信。 

四、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張淑雯處長 

(一) 費率制度問題 

1. 離島費率不應與海底電纜連結有關，因離島設置成本及 20年

維護成本為地區性持續性成本增加問題，不與海底電纜連結

後相關。故建議離島費率應持續維持地區性加成 15% 

2. 大型電廠開發若有需設置升壓站，其設置時程較長，建議

>10MW 之地面型專案的掛錶費率認定時間是否能於取得同

意備案後 1年內並網費率認定 

(二) 電廠建置成本反映 

1. VPC 模組加成問題：VPC 模組成本與非 VPC 模組成本價差

依協會提供資料至少>10%，故 VPC 模組加成比例希望能提



 16 

高至 10%以上 

2. 電廠建置的鋼材、鋁料成本持續上漲，請考量支架、結構體

設至成本已連續增加 12~15% 

3. 電廠租金成本：政府力推綠能也帶動民眾、產業出租場域建

置電廠意願，惟公有標案租金標租成本約 10~15%不等 

以上建置成本請考量入電廠建置費用的計算成本項目。 

-以下空白- 


